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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“新版管理体系技术领域分类”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CNAS-GC11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能力管理实施指

南》、CNAS-GC12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能力管理实施

指南》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份及 2016 年 6 月份正式发布实施，新指

南在认证业务范围、认证人员能力管理、实施过程中技术能力管理及

审核指导性文件的编制等方面发生较大变化，对认证机构提出了更高

的要求。 

依据上述指南，编制了“新版管理体系技术领域分类”，自 2017

年 3月 15 日起，执行实施新版管理体系技术领域分类。 

特此通知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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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




